
宝渭政办函〔2022〕13 号

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 2022 年一季度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的

通 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持续推进全区政务公开工作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对政务公开

开展常态化监管要求，区政府办对2022年一季度政务公开工作进

行了检查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.政务信息报送及采用情况。各单位共报送政务信息659条，

政府网站和“渭滨发布”微信公众号采用282条。报送信息较好的

单位是：石鼓镇、桥南办、神农镇、市场监管局、高家镇。(具体

见附件1)。

2.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更新情况。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

责任栏目和专题专栏主动公开信息286条(具体见附件2)。完成任

务较好的单位是：卫健局、应急局、生态环境分局；接受公民（法

人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件，已办结2件，答复期内1件，均未逾

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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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网民留言及舆情信息办理情况。接受群众政务公开电话咨询

求助17件，均已办结。受理网民留言、舆情信息共计60条，办结

60条，无逾期办理信件(具体见附件3）。

4.政务新媒体管理情况。一季度全区录入“全国政务新媒体报

送系统”备案的政务新媒体账号共21个，共发布信息1246条（具

体见附件4）。行政审批局、教体局、石鼓镇开设的政务新媒体运

营规范，信息发布时效性强，更新频率高。一季度注销关停2个未

按程序审批、私自开设的政务新媒体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1.政务信息报送不主动。从一季度各单位信息报送情况来看，

有些单位报送信息积极性不高，数量少、质量不高，如招商局、财

政局、姜谭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大数据局；有些单位信息报送重数量

轻质量，时效性不高、采用率低，如司法局、金陵办、林业局。

2.网站栏目维护不及时。财政局、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

局、住建局、工信局5家单位连续3个月更新数量为0。审计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发改局对上传的信息审核不严格，存在政治错敏、表

述错误、错别字、内容不符合栏目设定等问题。

3.政务新媒体管理不规范。司法局开设的“渭滨司法”微信订

阅号，21个自然日发布信息为0；区人社局开设的“渭滨区人才交

流服务中心”微信订阅号，30个自然日发布信息为0；公安分局开

设的微信订阅号（渭滨小警），长期存在断更问题，且多次通报均

未整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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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善考核机制，加大政务信息报送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务

信息报送工作，完善政务信息考核机制，立足单位工作实际，结合

全区重点工作，及时总结工作进展、经验成果和亮点做法，政务类

信息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后台报送，约稿信息通过邮箱（wbzwxx@16

3.com）进行报送。区政府将对各单位政务信息报送情况进行打分

排名，对完成报送任务且信息质量高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，并在年

度考核中予以加分；对排名靠后且采用率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，

在年度考核中予以减分。

2.规范内容发布，加大政务公开力度。区政府网站栏目维护单

位要严格按照《渭滨区政务公开工作绩效评估指标》（宝渭政办函

〔2021〕40号）《渭滨区26个业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

录》规定条目和要求，及时公开各类政府信息。要积极健全政府信

息公开属性的源头认定机制，对已发布的信息要定期评估、动态调

整，推进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、标准规范和工作流程嵌入部门业

务系统，促进政务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融合发展。

3.优化运营机制，加大政务新媒体监管。政务新媒体责任单位

要严格按照《渭滨区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严格落

实政务新媒体定期更新工作（5个自然日至少发布1篇原创信息），

设置自动回复及互动功能，及时答复群众留言。对功能相近、用户

关注度和利用率低、出现更新不及时的政务新媒体进行清理整合，

坚决关停无力维护的政务新媒体。政务新媒体的开设、关停和注销

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，第一时间向区政府办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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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中存在问题的单位请于4月 28日前向区政府办提交书面

整改报告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并盖单位公章），其他单位要对

通报列举的问题举一反三，对照检查。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被上级

通报批评的，将按相关规定严肃问责。

附件：1.2022年一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
2.2022年一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统计表

3.2022年一季度网民留言办理情况统计表

4.2022年一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
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4月21日

（联系人：荣夺刚 电话：3128019 传真：31282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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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一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 位 应报数 实报数 采用数 得分

1 石鼓镇 24 60 33 126

2 桥南办 24 31 20 71

3 神农镇 24 42 14 70

4 市场监管局 24 29 18 65

5 高家镇 24 25 20 65

6 城管执法局 24 28 15 58

7 教体局 24 25 13 51

8 人社局 24 24 12 48

9 生态环境分局 24 28 7 42

10 卫健局 24 22 15 30

11 行政审批局 24 22 11 22

12 姜谭办 24 18 9 18

13 应急局 24 12 9 18

14 经二路办 24 23 8 16

15 发改局 24 22 8 16

16 民政局 24 19 7 14

17 工信局 24 15 7 14

18 天台山管委会 24 15 7 14

19 农业农村局 24 14 6 12

20 清姜办 24 13 5 10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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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政务信息报送达标单位：实报一篇加 1 分，采用一篇加 2 分；

2. 为报送数量不达标单位，不达标单位实报一篇不加分，采用一

篇加 2分。

21 文旅局 24 5 5 10

22 统建局 24 14 4 8

23 医保局 24 13 3 6

24 城市治理指挥中心 24 13 3 6

25 审计局 24 7 3 6

26 南山建委 24 14 2 4

27 退役军人事务局 24 11 2 4

28 试验区服务中心 24 10 2 4

29 交通局 24 9 2 4

30 乡村振兴局 24 8 2 4

31 商务局 24 5 2 4

32 统计局 24 5 2 4

33 大数据局 24 4 2 4

34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4 6 1 2

35 住建局 24 5 1 2

36 财政局 24 3 1 2

37 姜谭工业园区管委会 24 3 1 2

38 司法局 24 10 0 0

39 金陵办 24 7 0 0

40 林业局 24 4 0 0

41 招商局 24 2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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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一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统计表

栏目名称 更新频次 保障单位 1月 2月 3月

规范性文件 1条/月 司法局 0 1 0

决策预公开 1条/月 发改局 0 0 0

批准和实施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4 4 4

招标投标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5 5 4

规划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0 1 1

教育信息 1条/2 周 教体局 2 1 0

公共文化体育 1条/2 周 教体局 1 1 1

公共文化体育 1条/2 周 文旅局 0 2 0

卫生医疗 1条/2 周 卫健局 5 2 5

疫情防控 1条/2 周 卫健局 7 4 31

医疗药品及医用耗材采购 1 条/月 卫健局 1 1 1

社保就业 1条/2 周 人社局 2 1 2

农业保障 1条/2 周 农业农村局 2 2 2

征地拆迁 1条/月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0 0 0

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

出让
1 条/季度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0 0 1

政务审计 1条/2 周 审计局 1 5 2

食品药品安全 1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1 2 1

产品质量 1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1 1 1

执法信息（反不正当竞争） 1 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4 2 3
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5547/index.html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5547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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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 更新频次不达标单位

财政资金直达基层 1条/月 财政局 1 0 0

政府债务 1条/季度 财政局 0 0 0

政府采购信息 1条/月 财政局 0 0 0

行政事业性收费 1条/月 财政局 0 0 0

惠民惠农政策与资金 1条/月 财政局 1 1 0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条/月 财政局 0 0 0

统计信息 1条/月 统计局 1 1 1

医疗保障信息 1条/月 医保局 1 1 1

批准和实施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4 4 4

住房保障 1条/月 住建局 2 0 1

房屋改造 1条/月 住建局 0 0 0

房屋改造 1条/月 统建局 1 1 1

国有产权交易 1条/月 商务局 1 0 2

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1 条/月 民政局 1 1 1

养老服务 1条/2 周 民政局 1 0 2

应急管理 1条/2 周 应急局 7 4 7

灾害事故救援及预警信息 1 条/2 周 应急局 4 4 4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条/月 工信局 0 0 0

科技信息 1条/2 周 工信局 2 2 0

乡村振兴 1条/月 乡村振兴局 4 1 2

生态环境 1条/月 生态环境分局 9 4 5

服务资讯 1条/2 周 行政审批局 2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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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2 年一季度网民留言办理情况统计表

单位 承办数量 办结数量 逾期数量

政府办 25 25 无

教体局 4 4 无

住建局 4 4 无

民政局 2 2 无

公安分局 1 1 无

卫健局 3 3 无

经二路办 1 1 无

城管执法局 1 1 无

金陵办 1 1 无

桥南办 1 1 无

清姜办 3 3 无

姜谭办 3 3 无

石鼓镇 2 2 无

神农镇 5 5 无

高家镇 2 2 无

渭滨交警大队 2 2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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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2 年一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序号 责任单位 账号名称 账号类型

应更

新数

实际

更新数

合格/

不合格

推荐转发

内容数量

实际转

载数量
存在突出问题

1 行政审批局 渭您服务 微信订阅号 12 75 合格 12 10 无

2 城市治理指挥中心 渭滨区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 微信服务号 12 12 合格 12 10 无

3 招商局 投资渭滨 微信订阅号 12 10 合格 12 10 无

4 生态环境分局 渭滨生态环境 微信订阅号 12 56 合格 12 9 无

5 乡村振兴局 渭滨乡村振兴 微信订阅号 12 23 合格 12 9 无

6 神农镇 神农风采 微信订阅号 12 51 合格 12 6 无

7 教体局 渭滨区教育体育局 微信订阅号 12 70 合格 12 4 无

8 高家镇 精彩高家 微信订阅号 12 21 合格 12 4 无

9 气象局 渭滨区预警 新浪微博 12 83 合格 12 3 无

10 石鼓镇 印象石鼓 微信订阅号 12 58 合格 12 2 无

11 市场监管局 渭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微信订阅号 12 45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2 清姜办 清姜故事 微信订阅号 12 25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3 渭滨交警大队 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新浪微博 12 137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4 公安分局 宝鸡渭滨公安 新浪微博 12 109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5 渭滨交警大队 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微信订阅号 12 14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6 公安分局 平安渭滨 今日头条 12 12 合格 12 0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17 人社局 渭滨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微信订阅号 12 15 不合格 12 8 检测时间点前一周未更新原创内容

18 司法局 渭滨司法 微信服务号 12 10 不合格 12 5 检测时间点前一周未更新原创内容

19 公安分局 渭滨小警 微信服务号 12 6 不合格 12 0
检测时间点前一周未更新原创内容

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备注：要求 5 个自然日内至少发布 1 篇原创信息，检测时间点前一周未更新原创内容即为不合格政务新媒体。


